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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2-108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初始发行不超过 4,854,300 份全球存托

凭证（Global Deposito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其中每份 GDR 代表 10 股公司 A 股股票。 此外，
公司及独家全球协调人 CLSA Limited 可共同行使增发权发行不超过 2,427,100 份 GDR；CLSA
Limited 作为独家全球协调人及 Helvetische Bank AG 作为稳定价格操作人可以通过行使超额配售
权，要求公司额外发行不超过 728,100 份 GDR。 本次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新增基础证券为不超过
80,095,000 股 A 股股票（包括因行使增发权及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公司 A 股股
票）。

2、 本次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新增 A 股股票上市后， 公司的股本总数将变更为不超过
1,943,353,688 股（包括因行使增发权及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公司 A 股股票）。

3、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 自上市之日起 120 日内（以下简称：兑回限制期）不得转换为 A 股股
票。 在兑回限制期届满后，合格投资者可以通过跨境转换机构将 GDR 与 A 股股票进行跨境转换。
跨境转换包括合格投资者通过跨境转换机制注销 GDR 并将对应的 A 股股票售出以及买入 A 股股
票并生成新的 GDR。

公司正在申请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或本次发行）。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 年 6 月 22 日（注：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所列日期均指北京时间），公司召开八届董事

会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
公司的议案》等本次发行上市相关议案。

2022 年 7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
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等本次发行上市相关议案。

2、本次发行的外部审批程序
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的附条件批准， 具体参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附条件批准
的公告》（临 2022-090），就本次发行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
批准，具体参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中
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临 2022-097），并就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取得了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
招股说明书办公室批准，具体参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同步披露的《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招股说明书获得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招股书办公室批准的公告》（临 2022-106）。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和数量
公司拟初始发行不超过 4,854,300 份 GDR，其中每份 GDR 代表 10 股公司 A 股股票。 此外，公

司及独家全球协调人 CLSA Limited 可共同行使增发权发行不超过 2,427,100 份 GDR；CLSA
Limited 作为独家全球协调人及 Helvetische Bank AG 作为稳定价格操作人可以通过行使超额配售
权，要求公司额外发行不超过 728,100 份 GDR。 本次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新增基础证券为不超过
80,095,000 股 A 股股票（包括因行使增发权及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公司 A 股股
票）。

2、本次发行的价格
本次发行的 GDR 的价格区间初步确定为每份 GDR14.42 美元至 14.86 美元。 本次发行的 GDR

的发售期为 2022 年 9 月 20 日（瑞士时间）当日。
公司预计本次发行 GDR 的最终数量和价格将根据国际市场发行情况并通过簿记建档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瑞士时间）左右确定。
3、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
按照初步确定的价格区间测算，假设本次发行 GDR 数量为初始发行规模 4,854,300 份，公司

预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规模约为 7,000 万美元至 7,213 万美元； 假设本次发行 GDR 的数量为

8,009,500 份（即增发权及超额配售权悉数行使）， 公司预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约为 11,550
万美元至 11,902 万美元。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将根据本次发行 GDR 的最终数量和价格确定。

4、本次发行的独家全球协调人和联席账簿管理人
CLSA Limited（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独家全球协调人，CLSA Limited（中信

里昂證券有限公司）、China Galaxy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Hong Kong) Co., Limited（中國銀河國際
證券(香港)有限公司）、TFI Securities and Futures Limited（天風國際證券與期貨有限公司）担任本次
发行的联席账簿管理人。

（三）发行对象
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 的发行对象为合格国际投资者及其他符合相关规定的投资者。
（四）本次发行的 GDR 的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 GDR 将于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交易。
（五）本次发行的 GDR 跨境转换安排和相关限制
1、本次发行的 GDR 跨境转换安排
本次发行的 GDR 上市后，合格投资者除通过国际订单市场买卖 GDR 外，也可通过跨境转换

机构将 GDR 与 A 股股票进行跨境转换。 跨境转换包括将 A 股股票转换为 GDR（以下简称：生成），
以及将 GDR 转换为 A 股股票（以下简称：兑回），具体而言：

（1）生成：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通过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买入 A 股股票
并交付存托人，进而指示存托人签发相应的 GDR 并交付给投资人。 由此生成的 GDR 可以在瑞士
证券交易所交易。

（2）兑回：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指示存托人注销 GDR，存托人将该等 GDR 代
表的 A 股股票交付跨境转换机构。 跨境转换机构可以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出售该等 A 股股
票，将所得款项交付投资人。

2、跨境转换的相关限制
（1）期限限制：根据境内的相关监管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 自上市之日起 120 日内不得

转换为 A 股股票。此外，为了确保稳定价格操作人在行使超额配售权期间 GDR 的数量不超过被核
准的上限，在稳定价格期内投资者可能不能通过跨境转换机制生成 GDR。

（2）数量上限：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 GDR 存续期内的数量上限与本次 GDR 实际发行规
模（包括因行使增发权及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 GDR）一致，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
比例调整等原因导致 GDR 增加或者减少的，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公司的总股本为 1,863,258,688 股。 本次发行完成

后， 公司的总股本将变更为不超过 1,943,353,688 股（包括因行使增发权及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公司 A 股股票）。

三、投资者注意事项
鉴于本次发行的 GDR 的认购对象限于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因此，本公告

仅为 A 股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对任何投
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发行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在兑回限制期满后，GDR 可以兑回为 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售，可以兑回的 GDR 对
应的 A 股股票数量上限为 80,095,000 股。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比例调整等原因导
致 GDR 增加或者减少的，对应的 A 股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公司将综合考虑资本市场情况等因素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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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招股
说明书获得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

招股书办公室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正在申请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o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或本次发
行）。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GDR 招股说明书）于瑞士时间 2022 年 9 月 20 日获得瑞士
证券交易所监管局招股书办公室批准。

鉴于本次发行的 GDR 的认购对象限于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GDR 招股说
明书并非针对 A 股投资者刊发。 本公告及涉及 GDR 招股说明书的相关披露仅为 A 股投资者及时
了解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对任何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
购公司发行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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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
关于 XYP-001 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批准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药物名称：XYP-001
剂型：吸入制剂
拟用适应症：特发性肺纤维化（IPF）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申请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2.2 类、2.4 类
申请人：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2 年 7 月 15 日受理的

XYP-001 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本品用于特发性肺纤维化的临床试验。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XYP-001（以下简称：本品）是公司研发的改良型新药，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获受理，受理号为

CXHL2200508，拟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IPF）。
IPF 是一种病因不明、慢性进行性纤维化间质性肺炎，好发于中老年人群，进展迅速且预后差，

中位生存期仅 2～3 年，5 年生存率＜25%，发病率年增长达 11%，至今尚无肯定显著有效的治疗药
物。 目前国内已上市的抗纤维化药物包括吡非尼酮和尼达尼布，能延缓 IPF 的疾病进展，但不能逆
转纤维化进程。 药效学研究结果表明，本品可能通过抑制纤维化和炎症信号途径 P38-AKT 蛋白的
激活减少肺组织纤维化因子的产生，显著减轻了肺组织的纤维化病变。 动物试验中多个纤维化指
标评估结果显示，本品抗纤维化作用优于尼达尼布和吡非尼酮。 本品通过吸入给药可直接高效到
达靶器官肺部，形成局部高浓度的同时，系统暴露量更低，预期不良反应更少。本品如能成功研发，
将为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提供一种全新的、安全性更高的用药选择。

截至本公告日，XYP-001 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 1,930 万元。
三、药品的市场情况
本品在 IPF 适应症开发领域属于新机制/靶点药物。 根据 CDE 审评中心网站及咸达数据库显

示，截至目前，国内尚无同类产品申报、临床研究或获批上市。 仅有采用不同作用机制治疗 IPF 的
口服尼达尼布和吡非尼酮获批上市。 根据 IQVIA 抽样统计估测数据，2021 年吡非尼酮国内终端销
售金额约为人民币 2.79 亿元，尼达尼布约为人民币 0.67 亿元。

四、产品上市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上述药品在取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需按照通知书内容进行临床研究。 完成临床研

究后还需提交上市申请，获批后方可上市。
五、风险提示
1、药品研发的不确定性
由于药物研发的特殊性，从临床试验到投产上市的周期长、环节多，易受到诸多不可预测的因

素影响，未来能否顺利完成产品上市具有不确定性。

2、药品的市场风险
制剂产品销售业务易受到国内医药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
综上，本次取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预计短期内无法形成销售收入，对于公司业绩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 公司将根据研发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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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刊发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上市意向函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就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o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或本次发行）取得了
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的附条件批准，具体参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附条件批准的公告》（临 2022-090），就本次
发行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具体参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临 2022-
097），并就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取得了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招股说明书办公室批准，具体参
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同步披露的《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招股说明书获得
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招股书办公室批准的公告》（临 2022-106）。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安排，公司已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在公司网站正式刊发《健康元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于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意向函》（以下简称：上市意
向函）。 上市意向函为公司根据瑞士市场发行惯例而刊发，其目的仅为公司在境外市场公开表明上
市发行意向，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对任何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发行证券的要约或要约
邀请。 鉴于本次发行的 GDR 的认购对象限于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以下简称：
合格投资者），本公告仅为 A 股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上市相关信息而做出。

上市意向函中关于本次发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拟初始发行不超过 4,854,300 份 GDR，其中每份 GDR 代表 10 股公司 A 股股票。 此外，

公司及独家全球协调人 CLSA Limited 可共同行使增发权发行不超过 2,427,100 份 GDR；CLSA
Limited 作为独家全球协调人及 Helvetische Bank AG 作为稳定价格操作人可以通过行使超额配售
权，要求公司额外发行不超过 728,100 份 GDR。 本次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新增基础证券为不超过
80,095,000 股 A 股股票（包括因行使增发权及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公司 A 股股
票）。

2、本次发行上市的 GDR 将以“离岸交易”方式在美国境外发售（定义见《1933 年美国证券法
（经修订）》项下 S 规则），在瑞士仅向《瑞士金融服务法》第 4 条第 3 款所指的专业投资者发售。

3、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公司拓展主营业务，稳步推进国际化布局及
补充运营资金等，具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向计划以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披露为准。

4、CLSA Limited（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独家全球协调人，CLSA Limited（中信
里昂證券有限公司）、China Galaxy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Hong Kong) Co., Limited（中國銀河國際
證券(香港)有限公司）、TFI Securities and Futures Limited（天風國際證券與期貨有限公司）担任本次
发行的联席账簿管理人。

上市意向函的英文全文可在公司网站的以下网址查阅：
https://en.joincare.com/GDR1.html
公司将综合考虑资本市场情况等因素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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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应表决监事 3 名，实际表决 3 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和《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选举王治平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9 月 21 日

附件：
王治平先生简历
王治平先生，中国国籍，1963 年 7 月出生，1985 年 7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硕

士学位，主任编辑。 现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
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历任上海东方广播电台
新闻部副主任、主任，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总编室副主任、主任，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总
编室主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办公室主任、总部党总支书记、直属党委书记、总裁助理，上海文
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副总裁，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东
方广播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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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即
将换届选举。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陈小仁先生（简
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和第十届监事会任期相同。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
代表监事将与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1 日
附件：
陈小仁先生简历
陈小仁先生，中国国籍，1979 年 12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经济师，2002 年 7 月

参加工作。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历任上海文广
新闻传媒集团人力资源部薪酬绩效管理、薪酬绩效主管，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部薪酬绩效主管、人力资源部主任助理，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
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助理，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薪酬与绩效总经理、组织与发展总经
理，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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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9 月 20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 2727 号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黄河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585,451,2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7.159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

司董事长沈军女士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8 人，董事徐辉先生、独立董事蒋耀先生、独立董事沈建光先生因

公务未能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外部监事周忠惠先生因公务未能参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嵇绯绯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史支焱先生、卢宝丰先生、戴钟伟

先生、金晓明先生、曹志勇先生、严莉女士、鱼洁女士、田培杰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拟任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580,992,925 99.7188 4,457,053 0.2811 1,259 0.0001
2、 议案名称：关于拟任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581,896,925 99.7758 3,553,053 0.2241 1,259 0.0001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582,969,425 99.8435 2,317,853 0.1462 163,959 0.0103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582,938,225 99.8415 2,511,753 0.1584 1,259 0.0001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583,100,925 99.8518 2,349,053 0.1481 1,259 0.0001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00、关于提名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6.01 沈军 1,579,488,030 99.6239 是

6.02 宋炯明 1,578,674,784 99.5726 是

6.03 刘晓峰 1,578,674,760 99.5726 是

6.04 王磊卿 1,579,669,571 99.6353 是

6.05 钟璟 1,578,106,429 99.5367 是

6.06 黄凯 1,578,770,049 99.5786 是

7.00、关于提名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7.01 苏锡嘉 1,578,689,871 99.5735 是

7.02 陈清洋 1,578,694,466 99.5738 是

7.03 卫哲 1,579,649,446 99.6341 是

8.00、关于提名选举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 例
（%）

是否当选

8.01 王治平 1,577,347,687 99.4889 是

8.02 李桦 1,579,681,941 99.6361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拟任董事薪酬的议案 11,162,494 71.4591 4,457,053 28.5328 1,259 0.0081

6 关于提名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6.01 沈军 9,657,599 61.8252
6.02 宋炯明 8,844,353 56.6191
6.03 刘晓峰 8,844,329 56.6189
6.04 王磊卿 9,839,140 62.9874
6.05 钟璟 8,275,998 52.9806
6.06 黄凯 8,939,618 57.2289

7 关于提名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7.01 苏锡嘉 8,859,440 56.7156
7.02 陈清洋 8,864,035 56.7451
7.03 卫哲 9,819,015 62.858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3 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6、议案 7 和议案 8 为累积投票议案，各项子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唐银锋、吕万成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1 日
●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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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 名，实际表决 9 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选举沈军女士为公司董事

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选举宋炯明先生、刘晓峰

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董事会换届的实际情况，并根据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相关规定，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专门委员会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情况如下：

1、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刘晓峰（主任委员）、卫哲、钟璟、黄凯；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卫哲（主任委员）、刘晓峰、陈清洋；
3、审计委员会：苏锡嘉（主任委员）、钟璟、陈清洋；
4、内容编辑委员会：王磊卿（主任委员）、刘晓峰、黄凯。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及其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刘晓峰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一致，简历附后。
同意公司总裁薪酬方案按基本薪酬加目标绩效奖金计算，具体金额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和

业绩考核结果而定。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嵇绯绯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同意公司董事会秘书薪酬方案按基本薪酬加目标绩效奖金计算，具体金额由董事会根据公司

经营和业绩考核结果而定。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裁提名，审议通过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同意聘任黄凯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同意聘任史支焱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同意聘任卢宝丰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总工程师；
同意聘任戴钟伟先生为公司总编辑；
同意聘任金晓明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同意聘任曹志勇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同意聘任鱼洁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聘任田培杰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以上各位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关于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薪酬标准根据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和薪酬标准框架，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出建议，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薪酬由公司总裁根据年度关键业绩指标进行考核，由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年度关键业绩指标的考核结果及个人绩效考核情况评估薪酬方案，最
终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1 日

附件：
沈军女士简历
沈军，女，1973 年 3 月出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市委党校研究生，理学学士。现任上海广播电

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
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历任共青团卢湾区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
书记，卢湾区五里桥社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卢湾区教育党工委副书记、教育局局
长，黄浦区教育联合党工委书记，闵行区副区长、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委常委、副区长，一
级巡视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党委书记等职。

宋炯明先生简历
宋炯明先生，中国国籍，1975 年 11 月出生，1997 年 8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

士学位，高级编辑。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上海广播
电视台台长，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历任
上海东方电视台新闻娱乐频道专题新闻部副主任，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副调研员、副处长，市委
外宣办（市政府新闻办、市网信办）网络发布处处长、新闻发布处副处长，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
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电视新闻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融媒体中心（看东方（上海）传媒有限公
司）主任、党委书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新闻总监，上海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刘晓峰先生简历
刘晓峰先生，中国国籍，1970 年 7 月出生，1992 年 7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硕

士学位。 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历任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书记员、助理审判员，上海久事公
司法律顾问室企业法律顾问，上海申铁投资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上海久事公司法律事务部副经理、
经理（曾挂职任市国资委改革重组处副处长）、资产经营部经理，上海巴士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党委书记，上海久事置业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文化广播影
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磊卿先生简历
王磊卿先生，中国国籍，1973 年 11 月出生，1998 年 7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

士学位，一级导演。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上海文化广
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东方卫视中心（上
海东方娱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监、总经理，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历
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大型活动部副总监、艺术人文频道总监，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艺
术人文中心总监，上海东方娱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大型活动中心总监、影视剧中心主任、东方卫视
中心副总监，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影视剧中心主任。

钟璟女士简历
钟璟女士，中国国籍，1976 年 2 月出生，1997 年 7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

位，会计师。 现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总会计师，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历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计划财务部主任助理、副主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主任，上海东方盛典传媒有限公司（筹建名，后正式名为上海东方娱乐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演艺中心总经理，上海广播
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演艺中心总经理，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总裁先后兼任上海市演艺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市演艺中心总经理、上海爱乐乐团团长、上海市演
出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凯先生简历
黄凯先生，中国国籍，1978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

体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高级副总裁。 历任上海市委外宣办事业发展处副处长，上海市
委外宣办秘书处副处长，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北京记者
站站长（兼任），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苏锡嘉先生简历
苏锡嘉先生，加拿大国籍（香港永久居民），1954 年 9 月出生，会计博士。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兼任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历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讲师，香港城市大学会计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 苏锡嘉先生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陈清洋先生简历
陈清洋先生，中国国籍，1985 年 2 月出生，传播学博士。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历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员，国家无线电台管理局二级文
学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陈清洋先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视听研究、影视产业研究。 陈清洋
先生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卫哲先生简历
卫哲，男，中国香港（国籍），1970 年 12 月生。 现任嘉御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 现任东方

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东方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公司融
资部经理，曾任百安居（中国）首席财务官、首席执行官，阿里巴巴的首席执行官。 兼任香港电讯盈
科的非执行董事，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副会长。 2010 年，他被《亚洲金融》杂志选为“中国最顶尖的
首席执行官”之一。 卫哲先生持有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商业管理学士学位，并于伦敦商学院完成企
业融资课程。 卫哲先生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嵇绯绯女士简历
嵇绯绯女士，中国国籍，1981 年 1 月出生，2003 年 7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经济法、金融学本

科双学历、经济法学士。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董
事会秘书委员会委员、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投资者关系委员会委员、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ESG 专业委
员会委员、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职评价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 历任上海延华
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178）法务经理、董秘助理、证券事务代表；上海大智慧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1519）证券事务代表；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东方
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 嵇绯绯女士蝉联第十五
至第十八届“新财富金牌董秘”荣誉（2018-2021 年度），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团体标准《企
业 ESG 披露指南》（T/CERDS 2-2022）主要起草人，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史支焱先生简历
史支焱先生，中国国籍，1968 年 3 月出生，1990 年 8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文学、

管理学硕士学位，编辑职称。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历任上海有线电视台新闻信息频道编辑、记者，上海有线电视台有线电视报
社编辑、记者，上海有线电视台生活频道编辑、记者，上海有线电视台党政办公室秘书科科长，上海
文广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兼），上海文广互动电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
团人力资源部副主任，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上海文广互动电视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裁、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渠道产品运营事业群总裁，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公司高级副总裁。

卢宝丰先生简历
卢宝丰先生， 中国国籍，1972 年 4 月出生，1995 年 7 月参加工作，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

EMBA 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总工程师。历任上
海有线电视台网络部工程师，上海互动媒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文广互动电视公司副总
经理、总工程师，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文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东方明
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移动传输事业群总裁，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公司高级副总裁。

戴钟伟先生简历
戴钟伟先生，中国国籍，1971 年 2 月出生，1994 年 7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艺

术硕士学位。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历任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影视部编辑，上海
东方电视台节目中心文艺部编导、撰稿，上海卫视编导、制片人、节目部副主任，上海东方卫视传媒
有限公司节目总监、节目中心主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特别项目部主任，上海东方卫视
总策划、项目部主任、副总监，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编室副主任、东
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内容
中心总经理。

金晓明先生简历
金晓明先生，中国国籍，1971 年 6 月出生，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共产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硕

士学位，会计师职称。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历任上海纺织机械总厂财务部
会计、经理助理、副经理、副总会计师，上海有线电视台财务部会计、副主任，上海文广投资有限公
司财务融资部主任，上海文广互动电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主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
务部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

曹志勇先生简历
曹志勇先生，中国国籍，1967 年 3 月出生，1991 年 7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

经济学硕士学位，律师执业资格。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上海东方明珠房
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东方明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历任华东政法学院教师，上海东方
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项目发展部经理、董事会秘书，上海东方明珠国际
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裁、副董事长，东方明珠安舒茨文化体育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广播电影
电视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精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东方明珠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东方明珠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鱼洁女士简历
鱼洁女士，中国国籍，1974 年 6 月出生，1996 年 7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管理

学硕士学位，正高职称，一级编辑。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尚世影业有限
公司、上海五岸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历任上海有线电视台总编室编辑、影视频道总监助理，上海
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营销中心编辑、宣传主管、主任助理，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影视剧中心副
主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办公室副主任，上海炫动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东方
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影视制作事业群总裁、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尚世
影业有限公司、上海五岸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田培杰先生简历
田培杰先生,中国国籍,1977 年 11 月出生,2003 年 8 月参加工作,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现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曾任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行政事务部副总经理、总裁
事务部副总经理，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战略企划部总经理，上海仪电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上海仪电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卫生远程医学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仪电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688559 证券简称：海目星 公告编号：2022-058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投资新建西部总部
及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

并签署相关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完善地理区位布局，

更好地就近服务公司客户、加强对西部地区市场的开拓力度，持续推进降本增效、提升公司市场竞
争力，公司拟与成都东部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成都东部新区项目投资协议书》，拟设立全资子公
司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成都）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
准），拟在成都东部新区内建设海目星西部总部及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

●预计项目投资金额为 15 亿元（固定投资约 10 亿元），在甲方辖区建设集西部运营中心、研
发中心、结算中心等为一体的海目星西部总部，以及建设新一代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批次投入。 项目用地面积合计约 190 亩（具体
用地面积和地块实际范围以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核定和批准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本次投资已经由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尚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有关审批机关的核准。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且完成相关审批手续以及最

终完成审批的时间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项目土地使用权的取得需要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等方式进行，土地

使用权能否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全资子公司成立后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国家或地方政策调整、宏观经济及市场环境

变化等系列风险，未来经营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项目投资规模相对较大，如公司整体现金流情况或市场融资条件达不到预期，将可能

导致公司无法按时足额融入项目建设所需资金，面临项目资金筹措风险，公司将加强全资子公司
的资金管理和对外项目投资管理控制，强化风险防范机制，尽最大努力降低项目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为进一步完善地理区位布局，更好地就近服务公司客户、加强对西部地区市场的开拓力

度，持续推进降本增效、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公司拟与成都东部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成都东部

新区项目投资协议书》，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成都）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
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拟在成都东部新区内建设集西部运营中心、研发中心、
结算中心等为一体的海目星西部总部以及建设新一代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

预计项目投资金额为 15 亿元（固定投资约 10 亿元），在甲方辖区建设集西部运营中心、研发
中心、结算中心等为一体的海目星西部总部，以及建设新一代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 资金来源为
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批次投入。 项目用地面积合计约 190 亩（具体用
地面积和地块实际范围以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核定和批准为准）。

（二）对外投资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

司投资新建西部总部及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并签署相关协议议案》，本次对外投资
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员在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全权办理本次对外投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工商登记、对外代表公司
签署相关协议等。

（三）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

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特别规定》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东部新区管理委员会
地址：成都东部新区公园大道 166 号市民中心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成都东部新区管理委员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海目星西部总部及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
2、项目实施主体：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成都）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3、项目建设内容：建设集西部运营中心、研发中心、结算中心等为一体的海目星西部总部以及

建设新一代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
4、项目投资规模：拟投资金额为 15 亿元（固定投资约 10 亿元）
5、项目建设周期：计划从 2022 年底启动实施，动工建设之日起 24 个月内建成投运/投产
6、项目选址及用地：项目拟用地位于成都东部新区，合计用地面积用约 190 亩，具体用地面积

和地块实际范围以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核定和批准为准。
（二）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成都）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准的名称为准）
2、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成都东部新区养马街道石养路 2 号 11 栋（属简州新城范围内）
4、股权结构：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0,0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

的 100%。

5、法定代表人：林国栋
6、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机械设备研发；通用设备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
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上信息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信息为准。

注：拟设立子公司的相关信息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登记为准。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主体
甲方： 成都东部新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建设内容：建设集西部运营中心、研发中心、结算中心等为一体的海目星西部总部以及

建设新一代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
2、项目投资规模：拟投资金额为 15 亿元（固定投资约 10 亿元）；
3、建设周期：西部总部和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均计划于 2022 年底启动实施，乙方依法依规取

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之日起 1 个月内完成建设审批手续并正式动工建设，均于动工建设之日起
24 个月内建成投运/投产。

（三）双方的主要权利与义务
1、甲方主要权利与义务
（1）甲方成立项目服务小组，为乙方项目建设进行跟踪服务，协助乙方办理本项目批准文件、

相关证照和手续，并积极帮助乙方及项目公司争取国家、省、市、东部新区各类扶持政策，乙方或项
目公司所得相关扶持资金须全部用于项目发展。 甲方积极协助乙方项目申报市级及以上重点项目
库，享受相应重点支持。

（2）甲方有权对乙方项目的规划、设计、建设、生产、经营等事项进行跟踪监督，有权督促乙方
按期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合作事宜，完成项目建设，如期投入运营、生产并达到约定经济效益。

2、乙方主要权利与义务
（1）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不少于 1 亿元人民币（大写：壹亿元人民币整）。 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

个月内，乙方确保在甲方实际管辖区域内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应为乙方
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其工商注册、银行基本账户开设、税收解缴关系、统计关系均在甲方实际
管辖区域内。 项目公司注册之日起 1 个月内， 应累计到位首批实缴注册资本金 5000 万元人民币
（大写：伍仟万元人民币整），余下注册资本金自注册之日起 3 个月内到位。 项目公司成立后 30 个
自然日内，乙方与项目公司应当共同向甲方出具《书面确认函》，确认项目公司承继本协议项下乙
方的全部权利义务及项目公司本身的权利义务， 乙方承诺就项目公司的履约和违约承担连带责
任。 项目公司自项目全部投产投运之日起在东部新区的实际经营期限不低于 10 年。

（2）乙方及项目公司有义务按约定筹集投资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并保证按时办理项目的批
准文件、相关证照。

（3）乙方及项目公司依法享有自主用工的权利，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为甲方区域的劳动力提
供就业岗位。

（4）乙方及项目公司在严格履行本协议的前提下，依法依规享受国家、省、市、东部新区相关扶
持政策。

（5） 乙方及项目公司应确保项目符合环保、安全等要求，项目合法合规取得规划、建设、环保、
安全、消防等部门的相关审批手续，并保障项目依法依规建设、生产、运营。

（6）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以及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出租土地和改
变土地用途；不得擅自将项目整体或部分转让，包括项目公司股权转让或项目实际交由第三方建
设、运营等。

五、本次投资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的考虑，有利于促进公司长远战略规划逐步落地。
受益于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高景气发展的态势， 公司动力电池激光智能装备面临着持续旺盛

的市场需求，本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生产能力，通过技术成果转化，实
现产业化发展，有助于公司提升运营能力，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
来公司整体发展方向，提高公司整体的生产水平和运行效率，以满足更多客户对公司产品的市场
需求。

本次项目建成后， 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地理区位布局， 有利于加强对西部地区市场的开拓力
度，提升客户服务效率、产品供应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同时，有利于公司推进降本增效、提升持续盈
利能力和产能保障能力，进一步强化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好，本次项目投资预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及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项目尚处于筹划阶段，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该全资子公司设立后将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将发生变更。

六、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尚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有关审批机关的核准。
2、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且完成相关审批手续以及最

终完成审批的时间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项目土地使用权的取得需要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等方式进行，土地

使用权能否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4、全资子公司成立后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国家或地方政策调整、宏观经济及市场环境

变化等系列风险，未来经营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5、本次项目投资规模相对较大，如公司整体现金流情况或市场融资条件达不到预期，将可能

导致公司无法按时足额融入项目建设所需资金，面临项目资金筹措风险，公司将加强全资子公司
的资金管理和对外项目投资管理控制，强化风险防范机制，尽最大努力降低项目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88118 证券简称：普元信息 公告编号：2022-049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时间届满

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总经理司建伟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 1,693,7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8%；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杨玉宝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 3,139,1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9%；公司副总经理、技术负责人焦烈焱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 1,774,0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6%。 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
份，且已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2 年 2 月 26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普元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司建伟先生、杨玉宝
先生、焦烈焱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司建伟先生拟减持
数量不超过 42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44%； 杨玉宝先生拟减持数量不超过
7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82%；焦烈焱先生拟减持数量不超过 44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46%。

2022 年 6 月 2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普元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 截
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司建伟先生、杨玉宝先生、焦烈焱先生尚未实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时
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近日分别收到司建伟先生、杨玉宝先生、焦烈焱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
函》。 截至 2022 年 9 月 20 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上述人员均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司建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693,776 1.78% IPO 前取得 ：1,693,776 股

杨玉宝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139,170 3.29% IPO 前取得 ：3,139,170 股

焦烈焱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774,091 1.86% IPO 前取得 ：1,774,091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
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司建伟 0 0% 2022/3/21～2022/9/20
集 中 竞 价
交易 、大宗
交易

0－0 0 未 完 成 ：420,000
股 1,693,776 1.78%

杨玉宝 0 0% 2022/3/21～2022/9/20
集 中 竞 价
交易 、大宗
交易

0－0 0 未 完 成 ：780,000
股 3,139,170 3.29%

焦烈焱 0 0% 2022/3/21～2022/9/20
集 中 竞 价
交易 、大宗
交易

0－0 0 未 完 成 ：440,000
股 1,774,091 1.86%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司建伟先生、杨玉宝先生、焦烈焱先生未实施减持。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司建伟先生、杨玉宝先生、焦烈焱先生未减持股份。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1 日


